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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州市深化落实“八八战略”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文件

台联席办〔2021〕24 号

关于印发《台州市营商环境建设突破年
“土地优供”工程工作方案》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党委和政府，市委各部门，市级国家机关各部门，

在台省部属各单位，市属各企事业单位，各人民团体：

现将《台州市营商环境建设突破年“土地优供”工程工作方

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实施。

台州市深化落实“八八战略”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

2021 年 9 月 1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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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州市营商环境建设突破年“土地优供”
工程工作方案

一、总体目标

根据全市优化营商环境大会要求，2021 年度工作目标为：

实施“土地优供”工程，强化企业发展的土地保障，全年力争完成

工业用地供应 1 万亩左右。完善工业用地供给机制，实行工业用

地分类供应；探索创新土地供应模式，完善市场化配置机制，对

市场竞争类项目用地实行“控地价、竞贡献”，鼓励新增一般工业

项目用地实行弹性年期出让，切实降低企业用地成本。

二、具体举措

一是完成 2021 年产业用地供应计划编制和上报，制定分解

各县（市、区）工业用地供应任务，确保全年全市完成工业用地

供应 1 万亩以上；做好“台州市产业用地云招商地图”的上线准

备，将全市可供应的产业用地地块信息、产业导向、招商条件等

公开发布。

责任单位：市自然资源规划局、台州湾新区管委会、各县（市、

区）政府。

完成时间：3 月底前。

二是完善工业用地供给机制，实行工业用地分类供应。一般

工业用地出让分为扶持保障和市场竞争二种类型，全年实现两类

用地比例相宜、质量相当、进度相适。完善市场化配置机制，市

场竞争类用地实行“控地价、竞贡献”出让方式，采用工业用地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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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交易复合竞价模式。

责任单位：市自然资源规划局、台州湾新区管委会、各县（市、

区）政府。

完成时间：12 月底前。

三是探索创新土地供应模式，鼓励实行工业用地弹性年期出

让制度，切实降低企业用地成本。各地可根据产业类型、生产经

营周期等因素灵活确定工业用地出让年限，新增一般工业项目用

地的出让起始价可按照出让年期与工业用地可出让最高年期的

比值作为年期修正系数予以修正确定。

责任单位：市自然资源规划局、台州湾新区管委会、各县（市、

区）政府。

完成时间：12 月底前。

四是加大重大产业项目推进。市县两级分别成立专项工作小

组,协同推进全市重大产业项目的谋划、申报等工作。建立全市

省重大产业项目储备库，实行“一对一”服务，坚持“要素跟着项

目走”，优先支持重大产业项目落户整合后的开发区（园区）等

高能级战略平台，优先支持重大产业项目列入省市县长项目、市

领导联系项目。加大项目包装申报力度，谋划提高项目层级，争

取列入省重大产业项目库，获取新增建设用地指标奖励。

责任单位：市发展改革委、市自然资源规划局、市投资促进

中心。

完成时间：12月底前。

五是高质量推进乡村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与生态修复，坚持高

起点全域规划、高标准整体设计、高效率综合治理，实施耕地“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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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一体”保护行动、低效城镇用地盘活行动、农村生态环境提升

行动三大行动，大力盘活存量建设用地，多途径获取占补平衡指

标，助力项目落地。

责任单位：市自然资源规划局、市经信局、市农业农村局、

台州湾新区管委会、各县（市、区）政府。

完成时间：12 月底前。

三、实施保障

一是政策保障。出台加强和优化工业用地配置，助力优化营

商环境的相关政策，健全工业用地供应模式，探索市场化配置改

革，探索推进工业用地全生命周期管理工作，形成工业用地管理

全市“一盘棋”工作格局。

二是监督考核。建立跟踪督查机制，加大项目批后监管和执

法监察力度，对工作推进中责任心不强、工作不力、作风不实，

以及违法违规、失职渎职等问题，坚决予以查处。将土地优供工

作列入市对县（市、区）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责任制考核，定期通

报工作进度，推动土地优供工作落地生效。

三是加强宣传。各地要对创新土地供应模式等进行综合评

估，认真总结推广先进经验、典型做法。要充分利用传统媒体及

互联网新媒体等渠道，加强政策宣传，正确引导社会预期，打造

最优营商环境，赋能高质量发展。

台州市深化落实“八八战略”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 2021年9月19日印发


